附件5
关于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
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单位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依据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授权，代表县委和县政府依法履行辖区内加强党的建设、统筹区域发展、组织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公共管理、动员社会参与、指导社区（村）自治、维护公共安全等职责，全面负责辖区内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工作的统筹协调。（一）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推进街道社区（村）党建、部门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二）统筹区域发展。统筹落实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辖区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推动辖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三）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实施与居（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落实民生保障政策，加强社区（村）服务配套设施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社区（村）综合服务功能。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工作。（四）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投资、经营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发展，联系和服务驻辖区部门、企业及市场主体，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五）实施公共管理。组织领导、推进实施、综合协调辖区内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等综合性工作。组织开展辖区内环境综合治理，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绿化美化、市政公共设施维护管理等工作。（六）动员社会参与。动员指导辖区内各类部门、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村民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辖区部门履行社会责任，整合辖区内各种社会力量资源为街道社区（村）发展服务。（七）指导社区（村）自治。完善党组织主导的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则、程序、办法。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业主监督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八）维护公共安全。负责辖区平安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共安全及安全生产监管等相关工作，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化解矛盾纠纷。（九）承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重点工作任务

1.强化党建引领，锻造“研城铁军”。深化“破井思维”成果运用，推动干部能力大提升。抓好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优配强村（社区）干部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清明政治生态。

2.深化项目带动，奠定发展根基。全力配合做好井研县经开区B区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综合保障、新桥水坝扩容征地拆迁项目、LNG加气站征地拆迁项目、大佛水厂扩能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高滩林竹基地建设项目、2026研城街道以工代赈项目、白塔街26号小区治理、井研县老年养护院、人民医院电杆临时用地、帛宇电杆临时用地、资乐高速公路、研溪南路建设用地、老旧小区改造、河堤堡坎整治等重点项目，做好征地、资金拨付、群众稳控等相关工作。
3.促进文旅融合，提升服务能级。配合推动《井研加快建设天府南门特色文旅体验优选地三年攻坚计划》落地实施，配合做好新桥水库谋划建设，擦亮子爱田园、萍孃手作等本土特色品牌，聚集人气和流量。

4.深化城乡融合，提升功能品质。做强柑橘、水产、粮油等主导产业。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后半篇文章”。争取白塔街社区、城南社区阵地新建项目落地。实施好高标农田建设项目。

5.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办事不出村”扩面提质。加强就业帮扶、养老助残、医疗保障。完善“一站式”矛调平台，推动“网格+法治”深度融合。加强“三无小区”治理，推动居民自治。强化信访积案化解，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6.加快示范创建，贡献研城智慧。2026年和平街社区将积极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二、单位概况
研城街道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7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6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主要包括：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井研县研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井研县研城街道社区（村）治理服务中心、井研县研城街道高家寺水库管理所、井研县研城街道霁虹桥水坝管理所、井研县研城街道新桥水坝管理所、井研县研城街道畜牧兽医站。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2026年井研县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收入预算总额为3034.69万元，预算数减少33.2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3029.69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5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034.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02.73万元，项目支出1231.96万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202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034.6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该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社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其中：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及变化情况。

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934.8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58.77万元。主要是因为项目经费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8.33万元，占14.25%；外交支出0万元，占0%；国防支出0万元，占0%；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占0%；教育支出0万元，占0%；科学技术支出0万元，占0%；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0万元，占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8.14万元，占9.14%；卫生健康支出64.04万元，占2.18%；节能环保支出4万元，占0.14%；城乡社区支出2万元，占0.07%；农林水支出2026.28万元，占69.04%；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占0%；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0万元，占0%；商业服务业等支出0万元，占0%；金融支出0万元，占0%；援助其他地区支出0万元，占0%；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万元，占0%；住房保障支出152.02万元，占5.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0万元，占0%；预备费0万元，占0%；其他支出0万元，占0%；转移性支出0万元，占0%；债务还本支出0万元，占0%；债务付息支出0万元，占0%；债务发行费支出0万元，占0%。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其他人大事务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1.56万元，主要用于：县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2.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6年预算数为416.77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174.04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后，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87.0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农村生活救助（项）:2026年预算数为7.08万元，主要用于：临时救助备用金。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15.4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37.0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6年预算数为4.5万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7.02万元，主要用于：事编人员医疗补助支出
10.节能环保（类）污染防治（款）水体（项）:2026年预算数为4万元，主要用于：湿地公园花石桥至高家寺水库河道保洁费。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2万元，主要用于：研城街道东门新村7号楼房排危拆除补偿费。
1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6年预算数为92.4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2026年预算数为908.8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项）：2026年预算数为41.74万元，主要用于：污水管网日常管理维护和蒲亭新村管理运行经费等。

15.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5万元，主要用于：驻村（社区）第一书记工作经费。

16.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的补助（项）：2026年预算数为978.26万元，主要用于：村组干部报酬、村社区运行维护经费、顶岗锻炼人员报酬等。
17.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6年预算数为152.0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802.72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612.9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险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189.77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及变化情况说明

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99.8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5.55万元。主要是因为增加“蒲亭画村”“花地”土地流转资金项目。支出项目主要有夏家桥社区原光辉村2组、4组、红太阳4组地力补贴遗留问题、迎宾大道北段道路整治及绿化提升工程项目土地流转、茫溪河塘角村段防洪工程土地流转费、商贸城项目征地涉及李付祥鱼塘土地流转、井乐快速通道景观打造工程研城段和高滩段土地流转、2022年井沙延伸线景观打造土地流转费（高滩段）、2022年井沙路延伸线景观打造土地流转（研城段）、2021年宋高山弃土场租金、一污厂至二污厂截污干管项目高坡2组土地流转资金、“蒲亭画村”“花地”土地流转资金、残疾人健身示范点建设项目。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无。

九、“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1万元，与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持平。其中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1万元。

1.因公出国（境）经费较上年预算持平。

2.公务接待费较上年预算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上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6辆，其中：轿车4辆，载货汽车2辆。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万元，用于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及年审费用。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6年，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为保障单位运行，安排的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89.77万元，较上年预算增加23.07万元，增长13.84%。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6年，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安排政府采购预算8.5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用于采购公务用车维修、保险和燃料费。

（三）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2026年，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未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去年底，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共有车辆6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6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6年，井研县人民政府研城街道办事处单位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涉及预算安排3034.69万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7个，涉及预算1416.73万元。

名词解释（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名词解释进行增加或删减）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国有资产出租收入等。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会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离退休人员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离退休人员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行政单位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行政单位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集中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按规定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单位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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